咸安区乡镇餐厨垃圾处理站建设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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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德评字〔2025〕1020号

[bookmark: _Toc27763][bookmark: _Toc22616][bookmark: _Toc7512]河南德利达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接受咸安区财政局委托，按照《咸安区关于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的通知》（咸财绩函〔2025〕5号）通知要求，根据湖北省财政厅绩效评价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政府公共预算绩效管理的一般原理，运用科学、规范的评价方法，遵循“科学公正、统筹兼顾、激励约束、公开透明”的基本原则，对咸安区乡镇餐厨垃圾处理站建设工程项目从项目决策、过程、产出和效果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，实施绩效评价,形成本次绩效评价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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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31468][bookmark: _Toc31755][bookmark: _Toc21177][bookmark: _Toc22221][bookmark: _Toc22125]（一）绩效评价分数和等级
通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打分，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87.6分（满分100分），依据财政部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20〕10号）评价定级标准，该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级别为“良”。
绩效评价分数和等级
	
项目
	标准分数
	评价得分
	等级

	决策
	20
	15
	良

	过程
	20
	17.6
	

	产出
	32
	31
	

	效果
	28
	24
	

	合计
	100
	87.6
	


（2） [bookmark: _Toc406666356][bookmark: _Toc30325][bookmark: _Toc11692][bookmark: _Toc1][bookmark: _Toc7664][bookmark: _Toc30408][bookmark: _Toc16351][bookmark: _Toc21670][bookmark: _Toc10057][bookmark: _Toc30697][bookmark: _Toc4170][bookmark: _Toc406668030][bookmark: _Toc361304680][bookmark: _Toc24106]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[bookmark: _Toc29173]1、项目决策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综合评价：项目决策指标完成情况较好，权重分值20分,评价得分15分，扣5分。项目立项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湖北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》《咸宁市城市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政策规定，符合部门职能职责管理要求和发展规划需要；项目初设、可研、立项、批复、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等文件材料完整且符合相关要求，项目批复单位为咸宁市咸安区发展和改革局，批复文件为咸安发改审批字〔2022〕307号《关于咸安区乡镇餐厨垃圾处理站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；项目建设资金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，资金来源为政府一般债券，预算编制、项目资金额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，项目完工后有绩效自评价，自评价报告对绩效目标及目标完成情况，进行了客观实际的量化表述，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指标描述清晰，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指标效果显著，经济效益指标明确可衡量。在绩效评价过程中，我们没有收集到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，经问询，项目单位办公场所搬迁，办公设备和财政国库支付系统升级迭代，申报表无法从老系统中导出，绩效目标是否合理性无法考量，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值评价标准扣4分，向阳湖和马桥镇两个处理站退出正常运营转为备用站，项目事前可研的科学合理性扣1分。
2、 项目过程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综合评价：项目过程指标完成情况良好，权重分值20分,评价得分17.6分，扣2.4分。项目资金的到位率89.66%、预算执行率100%，该项目咸宁市咸安区发改局批复下达投资计划 1080.7万元，公开招投标中标金额1025.43万元，工程竣工决算财务评审审定工程项目总投资金额978.63万元，其中：工程费用942.71万元（主体工程建筑安装工程费242.71万元，工程设备费700万元）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35.92万元，本次财政委托评价金额942.71万元。截止2025年6月，咸安区城管执法局收到财政下拨资金845.21万元，到位资金全部支付给项目代建单位咸宁市咸安区经济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到位资金占预算资金的比例为89.66%，没有达到100%，扣0.4分。资金使用符合规定，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，项目合同书、验收报告、立项批复、技术鉴定等资料比较齐全，财务管理有据可依，但在绩效管理、专项资金管理、资产运维管理方面，缺少相应的具体措施和制度办法，扣2分。
3、项目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综合评价：项目产出指标完成情况优秀，权重分值32分,评价得分31分，扣1分。项目批复的建设内容：①在咸安区10个乡镇建成餐厨垃圾处理站各1座，日处理规模为5200kg/d，总建筑面积520㎡ ，其中横沟桥镇、贺胜桥镇分别为60㎡；双溪桥镇、高桥镇、大幕乡、官埠桥镇、向阳湖镇、汀泗桥镇、桂花镇和马桥镇分别为50㎡；②建成DN300污水管道共700m，污水检查井共10个，沉淀池共30㎥；③购置安装餐厨垃圾处理设备10套，同时配套建设水电、消防、安防等相关附属设施。建设内容中除餐厨垃圾日处理规模外，其他建设内容均已完成且验收合格。餐厨垃圾日处理规模5200kg/d指标值，是10个站点满负荷运转情况下目标数量，目前向阳湖镇和马桥镇两处理站作为备用站未能满负荷运行，向阳湖镇餐厨垃圾就近归入咸安经济开发区垃圾站处理，马桥镇位于城乡结合部，其餐厨垃圾归于城区垃圾收集转运处理，两站作为备用站后未完成的目标数量，按指标赋值比例计算扣1分。
4、项目效果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综合评价：项目效果指标完成情况优秀，权重分值28分,评价得分24分，扣4分。乡镇餐厨垃圾处理站建设工程项目的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效果明显，乡镇建立了餐厨垃圾投放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的系统治理模式，提高了乡镇垃圾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”处理水平，保障了公众健康，维护了生态安全，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，促进了乡镇经济可持续发展，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收入。经济效益目标为年创造经济总收入达30万元，因向阳湖镇、马桥镇两站作为备用站，其他站点垃圾降解获取的有机肥料底肥和油脂而产生的收入，没有完整的统计数据，这个指标值没有完全实现，相应扣分。评价过程中，我们对餐饮服务行业从业人员、城镇居民、垃圾处理站工作及建设管理人员进行了实地走访和电子问卷调查，问卷投放120份，调查结果显示，调查对象对项目整体情况满意程度为88%，满意度指标没有达到95%满分标准，扣2分。
[bookmark: _Toc5325][bookmark: _Toc24237][bookmark: _Toc8181][bookmark: _Toc8605]（三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
1、 代建制项目资产移交不及时。乡镇餐厨垃圾处理站属政府投资项目，委托代建实施完成，其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，建筑安装工程费242.71万元，垃圾处理设备10套，设备工程费700万元，站点分布在10个乡镇，2023年2月15日完成竣工验收，已形成固定资产。经查询，资产已入城管局固定资产账目，但没有办理移交手续，没有提供资产移交清单。
2、 项目相关管理制度不健全。项目实施过程，项目单位没有按绩效管理要求，制定绩效管理相关制度办法，没有按资产管理要求制定项目投入使用后资产运维管理具体措施。
3、 项目缺失绩效目标申报表。编制项目预算时，应该同时编制了绩效目标申报表，收集绩效评价相关资料时，没有找到该项资料。
[bookmark: _Toc15866][bookmark: _Toc4272][bookmark: _Toc4108]（四）结果应用建议 
1.存在问题改进建议
针对存在问题，我们建议如下：
（1） 加强代建制项目资产管理，确保资产保值增值。该项目由咸安区城管执法局委托咸宁市咸安区经济发展(集团) 有限公司代建，投资金额较大，建设站点分散，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收益，应加强资产管理，项目竣工验收后，代建单位准确清点资产，及时办理移交，委托单位核准资产金额，加强后期运维管理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
（2） 完善各项管理办法。项目单位应根据项目管理要求，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，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（3） 重视绩效目标编制。根据相关规定，绩效目标设置应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，是要体现项目资金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，项目单位应高度重视，科学编制，妥善保存。
（4） 提高餐厨垃圾处置率。乡镇集镇区域内餐厨垃圾就地化处置率年度目标值为≥70%，全年完成值为75%，我们走访了部分乡镇的餐馆和早餐店，他们的餐厨垃圾存在个别时段、收集人员未收集前，被熟人倒去另作他用了，导致部分垃圾处理站收集集中处理。管理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，提升餐饮行业人员对正确处理餐厨垃圾的认知，提高餐厨垃圾处置率，充分发挥垃圾处理站的社会效能，同时目标值的设置应当具有挑战性和压力性。
2.结果应用
咸安区餐厨垃圾处理站建设项目，是新建项目，没有以前年度评价结果，不存在结果应用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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